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 
114 年 3 月 11 日 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提案通過 

一、 設置宗旨：鼓勵左中具有「認真踏實」、「積極向學」之特質的身心障礙學生，

展現左中學生多元且獨樹一幟的形象。 

二、 申請資格與獎助金額： 

（一） 每學年導師可提報具有「認真踏實」、「積極向學」其中一個特質值得鼓

勵之身心障礙學生（若無適當對象亦可不提報）。 

（二） 每學年各處室可提報具有「認真踏實」、「積極向學」其中一個特質值得

鼓勵之身心障礙學生。 

（三） 日間部合計提報名額 3 位，進修部合計提報名額 1 位。 

（四） 經提報且審查通過者每名獎學金金額新台幣 500 元。 

（五） 受領本獎學金者，不得同時兼領其他獎(助)學金。 

（六） 若遇特殊情況則由校內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決定當年度是否增加名

額。 

三、 申辦時間、方式與注意事項： 

（一） 每學年第二學期由輔導室確認獎學金帳戶經費，再發給各班導師及行政

處室提報申請表並訂定截止期限，推薦師長填寫完畢後於期限內繳交至

輔導室。 

（二） 前述「認真踏實」、「積極向學」等資格條件或特殊事蹟，由推薦師長於

申請表中簡述事實即可，無須另外檢附證明；另學生也需簡述自己能獲

得獎學金的原因。 

（三） 行政處室提報時請先與導師確認，以避免重覆提報。 

四、 審核作業： 

導師提報及行政處室提報者，由輔導室進行初審(身份別確認)，再送校內獎

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 

五、 獎學金發放作業： 

審核作業完成後，由輔導室製作印領清冊及執行後續獎學金發放事宜。 

六、 本獎學金承辦人每學年度應將師生申請表、印領清冊影本、帳目表與送交校

內獎學金委員會備查。 

七、 本辨法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並經校長核准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11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導師提報版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學生年級班級：    年    班 學生座號：      號 學生學號：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聯絡電話： 家長聯絡電話： 

二、推薦條件 

推薦師長簡述學生概況 

 

 

 

 

 

 

 

 

 

 

推薦導師簽名或蓋章： 

學生自述值得被推薦的條件 

 

 

 

 

 

 

 

 

 

學生簽名或蓋章： 

經審核通過，學期末款項核發下來時由輔導室逕行通知學生簽收領款 

三、審核 

輔導室初審 

 □ 通過   

 □ 不通過 

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 

 □ 通過   

 □ 不通過 

※ 本表請於 114 年 06 月 27 日(五)放學前交至輔導室，逾時視為放棄申請，截止日後不再另行通

知，不便之處請您見諒，謝謝各位老師!  

※ 本項獎學金需經過校內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核完成後，始核准錄取獎學金之學生名

單，後須簽陳會計室兩回，始有款項發放，預計於 114 年 8 月發放獎學金(若能提早會通知學生)，

本項獎學金非屬急難救助，亟需立即領取獎助金的學生，較不適合本項獎學金，請導師、各位

師長酌予考量，謝謝您!  (本表可自行影印使用)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11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行政師長提報版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學生年級班級：    年    班 學生座號：      號 學生學號：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聯絡電話： 家長聯絡電話： 

二、推薦條件 

推薦師長簡述學生概況 

 

 

 

 

 

 

 

 

 

 

推薦導師簽名或蓋章： 

學生自述值得被推薦的條件 

 

 

 

 

 

 

 

 

 

學生簽名或蓋章： 

經審核通過，學期末款項核發下來時由輔導室逕行通知學生簽收領款 

三、審核 

輔導室初審 

 □ 通過   

 □ 不通過 

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 

 □ 通過   

 □ 不通過 

※ 本表請於 114 年 06 月 27 日(五)放學前交至輔導室，逾時視為放棄申請 ，截止日後不再另行

通知，不便之處請您見諒，謝謝各位老師!  

※ 本項獎學金需經過校內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核完成後，始核准錄取獎學金之學生名

單，後須簽陳會計室兩回，始有款項發放，預計於 114 年 8 月發放獎學金(若能提早會通知學生)，

本項獎學金非屬急難救助，亟需立即領取獎助金的學生，較不適合本項獎學金，請導師、各位

師長酌予考量，謝謝您!  (本表可自行影印使用) 


